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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佳歌手比赛规则
本次比赛本着公开、公正、公平的原则进行，比赛分初赛、复赛、决赛三个阶段进行，初赛以清唱为标准，每人限时1分30秒，通过初赛和复赛，将有十五名选手进入最后的决赛，届时将对进入决赛的十五名选手进行培训，决赛将由院系领导及专业老师担当评委。
初 赛
参赛选手每人选唱一首歌曲，清唱为主，可自带乐器，现场不配备音响设备。歌曲内容以“青春、梦想”为主。歌曲内容健康、积极向上。
复 赛
    参赛选手每人自选一首歌曲，提前上交伴奏（伴奏时间限制为2分30秒），可自带乐器。由评分老师评分，选出十五强进入到我们的总决赛。
总决赛 
第一环节：选手演唱指定歌曲。
         歌曲提前抽签决定，自带伴奏每人限时两分半钟，音乐伴奏按时长剪切。每位选手演唱完毕后，将按照评分表分数，选出前五名直接进入第三环节，后十名进行第二环节。（复赛结束后一天抽签）
第二环节：PK赛（第一环节结束后，后十名歌手将抽签，两人一组进行PK赛，每人演唱一分钟歌曲进行展示，可以演唱歌曲高潮或者一小段。每组演唱完毕后由评委老师举牌计分，两人中票高者进入第三环节。）
第三环节：歌曲展示。晋级的十名选手已成为本届十佳歌手，本环节为歌曲及个			人音乐素养展示阶段，每位选手演唱完毕后，将按照评分表分数，				决出前三名。限时每人两分半钟，音乐伴奏按时长剪切。超出时长				评委老师将酌情作扣分处理。

